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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7� � � � � � �证券简称：欧亚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15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

司” ）将参加由吉林证监局、吉林省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2021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投资

者可以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公司业绩说明

会,时间为2021年5月14日（周五）15:30至17:00。

届时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邹德东先生、董事会秘书苏焱女士、总会计师韩淑辉女士

将通过网络在线问答互动的形式， 与投资者就2020年经营业绩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

行交流。 期间，公司高管将全程在线，实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金圆股份 股票代码：000546� � � � � �公告编号：2021-039号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参加由吉林证监局、吉林省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1年吉

林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投资

者可以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公司业绩说明

会,时间为2021年5月14日（周五）15:30至17:00。

届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赵辉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董事万建利先生、副总

经理兼财务负责人黄旭升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问答互动的形式，与投资者就2020年经营

业绩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期间，公司高管将全程在线，实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0215� � �证券简称：长春经开 公告编号：临2021-013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1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

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将参加由吉林证监局、吉林省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2021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投资

者可以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公司业绩说明会，

时间为2021年5月14日（周五）15:30�至17:00。

届时公司董事长吴锦华先生、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倪伟勇先生、董事会秘书潘笑盈

女士将通过网络在线问答互动的形式， 与投资者就2020年经营业绩等投资者关注的问

题进行交流。 期间，公司高管将全程在线，实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115�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2021-041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1年4月25日，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210872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通知书》” ）。

根据《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通知书》所列

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复，现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

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

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公告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

项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581� 200581� �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B� � �公告编号:� 2021-022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公司对外投资概述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2月26日召开，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为积极寻求汽车行业高新技术领域内的产业机遇，加快公司产业升级，

确保公司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 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5,000万元参与投资青岛尚颀汇铸战新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颀汇铸战新产业基金”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

3月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3）。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青岛尚颀汇铸战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由普通合伙人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向产业链上领先的上市公司或战略投资者进行了募集，相关的合伙人签订了合伙协议。

（一）相关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序号 名称 住所 公司注册号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

比例(%)

合伙人

类别

1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静安区长寿路 1111�号

27F02�室

913101060576436721 750 0.52

普 通 合 伙

人

2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489�号上

汽大厦 803�室

91310000574151422B 30,000 20.91

有 限 合 伙

人

3 中联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

吉路 33�弄 2号四层

913101156304630934 15,000 10.45

有 限 合 伙

人

4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 5�号 91320200250456967N 15,000 10.45

有 限 合 伙

人

5

上海睿创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

特东一路 370号 406�室

91310115MA1K4N2L6K 30,000 20.91

有 限 合 伙

人

6

交银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218�弄 1�

号楼 3�楼313�室

9131000005301836XB 7,000 4.88

有 限 合 伙

人

7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宿州路 20�

号

91340000758510848J 4,990 3.48

有 限 合 伙

人

8

青岛融汇新动能产业专项

发展股权投资母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馆陶路 34�

号 7�号楼 202

91370203MA3T2G7Q0N 40,000 27.88

有 限 合 伙

人

9

上海尚颀颀盈商务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路185�

号1层J1677室

91310114MA1GUGJNX8 750 0.52

特 殊 有 限

合伙人

合计 143,490 100

（二）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目的

合伙企业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境内、外相关企业进行投资，实现资本增值，为合伙人获取中长期的资

本回报。

2、合伙期限

合伙企业的运作期限为自首次交割日起7年。 合伙企业运作期限届满后，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运

作期限最多可延长2次，每次合伙企业运作期限可延长1年。

3、合伙人及出资

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壹拾肆亿叁仟肆佰玖拾万（1,434,900,000）元整，出资方式均为

货币出资，由全体合伙人认缴。经合伙人会议决议通过，在符合相关监管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监管要求的条件下，且在首次交割日后的 12�个月内，合伙企业可扩大认缴出资总额至不超过人民

币贰拾亿（2,000,000,000）元整。

4、投资决策和运行机制

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将在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 ），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及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下，合伙企业授予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对本合伙企业相关投资和投资退出、处置的

决策权。投资决策委员会共有5名委员，其中尚颀资本有权提名4名委员，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

关联方有权委派1名委员。 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采取一人一票的原则对审议事项进行表决，须经3票（含

本数）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本合伙企业的管理人。 管理

人负责向本合伙企业提供管理服务，包括项目寻找、关系维护、投后支持等。 管理人有权利及义务按照适

用法律法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监管规定及本协议约定，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投资、管理、运用

和处置并接受合伙人的监督。

5、投资业务

合伙企业主要投资方向为以汽车产业链为主，重点关注汽车电子、新能源、智能网联、出行服务及与

汽车产业链相关的新材料、半导体、信息安全等领域。投资范围为以股权及债转股的方式对中国境内及境

外的企业进行投资，并利用多种退出方式实现投资增值。

6、投后管理

对外投资完成后，应由管理人对被投资公司或目标项目进行持续监控，防范投资风险。如合伙企业或

合伙企业所投被投资公司或目标项目发生无法合理预见的重大异常情况， 可能造成合伙企业重大损失

的，管理人应根据合理的商业判断采取必要的异常情况处置措施，尽可能减少或消除该等异常情况对合

伙企业或被投资公司或目标项目产生的不利影响，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告知全体合伙人该等异常情况处置

的信息。

7、合伙企业费用

合伙企业的费用（“合伙企业费用” ）主要包括合伙企业管理人的管理费、托管费和募集监管费、合

伙企业运营费用三部分。 就管理费而言，管理人不收取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特殊有限合伙人出资部分的管

理费，而仅由一般有限合伙人按照其认缴出资的相对比例进行分摊。托管费和募集监管费、合伙企业运营

费用由全体合伙人按其认缴出资比例分摊，并应以各合伙人在其认缴出资中的出资承担。

8、收益分配

（1）投资期结束后，本合伙企业在每一投资项目退出（含部分退出）实现投资收益后即进行分配。

（2） 在本合伙企业发生下列情况时， 普通合伙人应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尽快按照以下规定进行分

配：（a）若截至投资期届满之日，尚有部分实缴出资总额未能以满足本协议所规定之投资目标和投资限

制的方式进行项目投资， 则普通合伙人有权在投资期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将根据各合伙人届时的实缴出

资额中实际未被使用的金额向相应的合伙人进行分配， 若该合伙人存在任何应付未付的合伙企业费用，

应当在该等分配前予以抵扣；（b）合伙企业的任何投资项目处置取得的项目处置收入按照约定的分配顺

序进行分配；（c）合伙企业非项目处置收入（包括但不限于临时投资收入以及本协议约定的收入），除另

有约定外，由合伙企业在每个财务年度结束后60个工作日内根据各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实缴出资比例

向各合伙人进行分配。 若该合伙人存在任何应付未付的合伙企业费用，应当在该等分配前予以抵扣。

三、青岛尚颀汇铸战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本情况

目前，青岛尚颀汇铸战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基本信息如

下：

名称 青岛尚颀汇铸战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合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3MA3WGTDF3J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冯戟）

主要经营场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馆陶路34号6号楼101-023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青岛尚颀汇铸战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完成了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备案编码：

SQK181，管理人：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通过对该产业基金的投资，可以充分利用该基金平台，寻求产业链业务的

协同机会，延伸及拓展公司产业链，获取创新业务的布局和发展机会，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有利于积极

推进与客户伙伴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为公司未来发展打造更坚实的基础。

2、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基于目前公司的资金状况，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3、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项目收益率的不确定性风险：虽然基金的长期收益率要远高于其他主要权益类及债权类金融投

资工具，但其收益率的波动幅度也相对较大；（2）管理风险：基金的运作包括项目发掘，尽责调查，项目策

划及运作，以及项目的退出等，涉及面广，专业技术和风险控制要求很高。 本项目管理团队有长期从事基

金运营管理方面的经验。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将及时了解基金管理公司的运作情况，督促经营者防范各方

面的投资风险，尽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青岛尚颀汇铸战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581� 200581� �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B� � �公告编号:� 2021-023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4月20日分别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18)。 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周四）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2021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2021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1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

5、会议召开的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

A�股股权登记日/B�股最后交易日：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 B股股东应在2021年5月11日（即B

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止2021年5月11日（B股最后交易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

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7号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审议议案名称

1、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和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4、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修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7、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提案报告

8、公司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9、关于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10、公司聘请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11、公司聘请2021年度内控评价审计机构的议案

12、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3、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3.1、提名王晓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3.2、提名徐云峰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3.3、提名欧建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3.4、提名Kirsch� Christoph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3.5、提名陈玉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3.6、提名赵红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3.7、提名黄睿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4、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4.1、提名俞小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14.2、提名邢敏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14.3、提名冯凯燕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14.4、提名潘兴高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二）独立董事将在会上做2020年度述职报告

（三）上述议案的内容将刊登在2021年4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四）特别强调事项

1、议案8公司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关联股东德国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需回

避表决。

3、议案13、议案14需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4、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和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

4.00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修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提案报告 √

8.00 公司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10.00 公司聘请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00 公司聘请2021年度内控评价审计机构的议案 √

12.00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累积投票

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3.00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7）人

13.01 提名王晓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13.02 提名徐云峰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13.03 提名欧建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13.04 提名Kirsch�Christoph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13.05 提名陈玉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13.06 提名赵红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13.07 提名黄睿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14.00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14.01 提名俞小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14.02 提名邢敏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14.03 提名冯凯燕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14.04 提名潘兴高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出

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进行登记；

4、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1年5月18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3：30至15：30）

（三）登记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5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卫星

联系电话：0510-80505999� � �传真：0510-80505199

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5号 邮政编码：214028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股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81（A股、B股），

2、投票简称：威孚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及选举票数

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 �同意、反对、弃权。

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

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

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7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7，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7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2）选举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4，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 2021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至2021�年 5�月 20�日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1、委托人

名 称

证件号码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

股票账户卡号码

持股数量

2、受托人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3、授权委托书

签发日期

有效期限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4、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人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审议事项表决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和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

4.00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修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提案报告 √

8.00 公司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10.00 公司聘请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00 公司聘请2021年度内控评价审计机构的议案 √

12.00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累积投票

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3.00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7）人

13.01 提名王晓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13.02 提名徐云峰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13.03 提名欧建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13.04 提名Kirsch�Christoph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13.05 提名陈玉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13.06 提名赵红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13.07 提名黄睿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14.00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14.01 提名俞小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14.02 提名邢敏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14.03 提名冯凯燕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14.04 提名潘兴高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如果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请在相应□内填入“√” ）。 □是

□否

证券代码：600751900938�证券简称：海航科技 海科B� � � � �编号：临2021-061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

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12月16日，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具的上证公函【2020】2733号《关于对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的信息

披露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 《问询函》要求公司在5个交易日内针对《问询

函》相关问题回复，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0年12月17日披露的《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 的公告》（临

2020-056）。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组织中介机构等相关方共同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和

要求进行逐项落实。 鉴于《问询函》相关事项尚需与相关方进一步沟通、完善，公司于前期

披露了相关延期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58、临2020-061、临2021-003、临2021-007、

临2021-011、临2021-014、临2021-019、临2021-022、临 2021-025、临 2021-027、临

2021-031、 临2021-034、 临2021-036、 临2021-039、 临2021-042、 临2021-049、临

2021-051、临2021-056）。

目前公司正积极组织相关方就《问询函》所提问题进行回复，鉴于《问询函》部分问题

尚待研究解决、部分内容尚需进一步完善，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公司计划再

次延期于5个交易日内披露回复公告。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进一步协调组织相关各方积

极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大公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0751900938� � � �证券简称：海航科技 海科B� � � � �编号：临2021-060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

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

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与相关方进行多次沟通工作，目前交易标的解除质押工作

尚在进行中，部分其他工作亦在协调解决，公司计划再次延期于5个交易日内披露回复公告。

2020年12月8日，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

具的上证公函【2020】2674号《关于对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

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主要对公司2020年12月5日披露的两项资产交易方案进行

了问询：“一是以所持芷儒科技100%股权与海创百川持有的燕京饭店100%股权进行置

换；二是向浦航租赁公司购买两艘干散货船” 。 《问询函》要求公司在2020年12月15日之

前，回复《问询函》并核实和补充披露相关事项，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0年12月9日披露的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的公告》（临2020-043）。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联络沟通相关方按照要求逐项认真准备答复工作。 鉴于

《问询函》涉及问题中的重要事项需要进一步补充、核实和完善，公司前期披露了相关延期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54、临2020-057、临2020-060、临2021-002、临2021-006、临

2021-010、 临2021-013、 临2021-018、 临2021-021、 临2021-024、 临2021-026、临

2021-030、 临2021-033、 临2021-035、 临2021-038、 临2021-041、 临2021-048、临

2021-050、临2021-05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与相关方进行多次沟通工作，部分其他工作亦在协调解决，

公司计划再次延期于5个交易日内披露回复公告。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进一步协调组织相

关各方积极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大公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0782� � �证券简称：新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9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新余市冶金路1号（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三楼30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01,776,0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09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管财堂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新钢股份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0,723,831 99.2640 621,600 0.0413 10,430,633 0.6947

2、议案名称：新钢股份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0,723,831 99.2640 621,600 0.0413 10,430,633 0.6947

3、议案名称：新钢股份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0,723,831 99.2640 621,600 0.0413 10,430,633 0.6947

4、议案名称：新钢股份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0,708,731 99.2630 636,700 0.0423 10,430,633 0.6947

5、议案名称：新钢股份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276,864 99.9667 488,000 0.0324 11,200 0.0009

6、议案名称：新钢股份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0,671,231 99.2605 674,200 0.0448 10,430,633 0.694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0,951,770 89.9569 150,813,094 10.0423 11,200 0.000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221,232 99.8396 401,600 0.1410 55,000 0.019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5,132,787 98.8917 5,776,544 0.3846 10,866,733 0.7237

10、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新钢国贸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287,564 99.9674 433,500 0.0288 55,000 0.0038

11、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公司新钢金属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292,464 99.9677 428,600 0.0285 55,000 0.0038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为控股及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287,564 99.9674 433,500 0.0288 55,000 0.0038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1,319,464 99.9695 380,900 0.0253 75,700 0.005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217,098,2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38,107,2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46,071,335 99.7975 488,000 0.1979 11,200 0.0046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77,430,245 99.8712 217,500 0.1224 11,200 0.006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68,641,090 99.6074 270,500 0.3926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新钢股份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73,625,599 96.1176 621,600 0.2183 10,430,633 3.6641

2 新钢股份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73,625,599 96.1176 621,600 0.2183 10,430,633 3.6641

3 新钢股份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73,625,599 96.1176 621,600 0.2183 10,430,633 3.6641

4 新钢股份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73,610,499 96.1123 636,700 0.2236 10,430,633 3.6641

5 新钢股份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84,178,632 99.8246 488,000 0.1714 11,200 0.0040

6

新钢股份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73,572,999 96.0991 674,200 0.2368 10,430,633 3.6641

7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

财的议案

133,853,538 47.0193 150,813,094 52.9767 11,200 0.0040

8

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暨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284,221,232 99.8396 401,600 0.1410 55,000 0.0194

9

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268,034,555 94.1536 5,776,544 2.0291 10,866,733 3.8173

10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钢国贸公司开展

期货套期保值的议案

284,189,332 99.8284 433,500 0.1522 55,000 0.0194

11

关于控股公司新钢金属公司开展期

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284,194,232 99.8301 428,600 0.1505 55,000 0.0194

12

关于公司2021年为控股及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84,189,332 99.8284 433,500 0.1522 55,000 0.0194

1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

案

284,221,232 99.8396 380,900 0.1338 75,700 0.026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议案已经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或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全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过半数同意即为通过。

议案八《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股东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世扬、陈宽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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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19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248,940,8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6566

(四)�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8,279,042 99.9928 661,800 0.0072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0,692,864 99.9108 1,575,400 0.0170 6,672,578 0.0722

3、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8,232,158 99.9923 662,600 0.0071 46,084 0.000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及2021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8,231,858 99.9923 662,900 0.0071 46,084 0.000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8,270,442 99.9927 670,400 0.007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部向金融机构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0,646,780 99.9103 8,294,062 0.089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所属单位向金融机构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0,646,780 99.9103 8,294,062 0.089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8,225,158 99.9922 715,684 0.007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936,909 98.4329 3,248,278 1.5450 46,084 0.022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209,560,871 99.6811 670,400 0.3189 0 0.0000

8

关于公司提供融资

担保的议案

209,515,587 99.6595 715,684 0.3405 0 0.0000

9

关于公司及公司控

股子公司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206,936,909 98.4329 3,248,278 1.5450 46,084 0.02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席会议并回避第9项议案的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婧、吴佳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001�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2021-021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

4月21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方案的具体内容为：2020年度以

公司总股本2,148,662,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7.00元（含税），送红股0

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实施。

2、本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148,662,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7.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6.3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

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1.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7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2,148,662,3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578,394,76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1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5月1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5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1年5月1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

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5月1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58 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1*****339 胡柏藩

3 01*****629 胡柏剡

4 00*****492 石观群

5 01*****624 王学闻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5月6日至登记日：2021年5月1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1年5月19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25,259,238 1.18 5,051,848 30,311,086 1.18

高管锁定股 25,259,238 1.18 5,051,848 30,311,086 1.1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2,123,403,062 98.82 424,680,612 2,548,083,674 98.82

三、总股本 2,148,662,300 100.00 429,732,460 2,578,394,760 100.00

注：上述股份变动情况表中的数据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

八、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2,578,394,760股摊薄计算，2020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1.38元。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新昌大道西路418号

咨询联系人：张莉瑾、曾淑颖

咨询电话：0575-86017157

传真电话：0575-86125377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权益分派时间安排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